
1 
 

内蒙古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

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履职报告 

根据《赤峰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化工(危险化学品)企业建立实施

主要负责人安全承诺、定期报告》(赤应急函〔2021〕5 号)文件的

有关要求：我公司主要负责人一季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： 

    (一)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职责落实情况。 

    1、建立、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。 

    本单位依据法律法规要求共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 22项，通过

实践证明现有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与我单位的生产现状相符合；并根

据法律法规的更新做了相应的调整，使其更符合国家政策要求。  

    我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为安全科，主要负责人 、分管负责人、 

专职安全员 均已通过应急部门的培训考核，取得安全资格证书。 

    2、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。 

本单位共制定 40 项安全管理制度和 15 项安全操作规程，由于本单

位安全生产条件和安全生产能力未发生变化，因此管理制度和操作

规程没有明显的改动。一季度本单位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均能够按

照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进行生产活动，未发现“三违”现

象。 

3、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。 

     我公司年初都根据公司实际制定年度员工安全培训计划（包括：

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专职安全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培训，复训

计划）并认真组织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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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专职安全员均持有年审合格

的安全资格证书，特种作业人员也持有在有效期内的特种作业资格

证上岗。每月都会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，对新录用人员、转岗

人员和外来人员随时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。 

2022年 2 月 5 日至 7 日对全公司员工进行 24学时的年度综合

培训，并经考试合格上岗，并对新入职的两名员工进行 72 学时的

“三级安全教育”培训，考试合格上岗。 

2022年 2 月利用班前会对全体员工进行“安全生产责任制”专

题培训，将安全生产职责进一步落实到岗位和人员；3 月份了开展

“反三违”专题活动，教育员工遵章守纪，养成“不违章作业，不

违反劳动纪律，不违章指挥”的良好习惯。 

4、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。 

公司一季度销售收入 150 万元，安全生产费用按照 4%的基数提

取，实际提取安全费用 6.0 万，主要用于完善、改造和维护安全防

护设施支出费用，配备、维护、保养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支出和应

急演练支出的安全生产费用、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、监

控和整改支出、安全生产检查、评价、咨询和标准化建设、配备和

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、安全生产宣传、教育、培训、安

全生产适用的新技术、新标准、新工艺、新设备的推广应用、消防

器材的补充、安全设施的更新、特种设备检测、生产管理人员和特

种设备操作人员的安全培训。公司为从业员工工缴纳了工伤保险和

安全生产责任险。共计支出 5.8 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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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5、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

隐患。 一季度，本单位共组织召开了 3 次专题安全生产会议，形

成会议纪要和完整的会议记录；班组每天进行日常安全检查，每周

由分管负责人或专职安全员组织一次车间安全检查，每月由主要负

责人组织一次安全大检查，所发现的安全隐患均记录在案，并且在

专题安全生产会议上制定安全管理人员、技术人员和员工代表共同

商讨解决对策，并立即整改。 

6、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。 

我单位按规定已于 2019 年 12 月重新修订了事故应急救援预案

报市应急局备案并在有效期内。    

根据本单位制定的应急救援预案的年度演练计划，进行全公司

的事故应急救援模拟演练。演练结束后针对演练中发生的问题，及

时修改和完善预案。  

    7、及时、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。 

我单位生产正常，未发生任何安全生产事故。 

(二)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。 

1、安全承诺 

我公司主要负责人严格按照应急管理部《关于全面实施危险化

学品企业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的通知》(应急〔2018〕74

号)要求，建立安全承诺相关制度，在进行全面安全风险研判的基础

上，落实相关的安全风险管控措施，承诺当日所有装置、罐区是否

处于安全运行状态，安全风险是否得到有效管控等，在工厂主门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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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立 2m×1.5m 的电子公告栏进行公告，接受公众监督。并将电子版

报属地应急管理局备查。 

2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 

    我单位已按要求建立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和隐患定期排查、隐

患治理、重大隐患报告等制度；已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档案。并

按要求经常性的开展安全检查，并将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

进行结合。 

本单位复工前由主要负责人带队组织安全管理人员、技术人员

和一线员工对我单位生产设施、辅助设施、原料储存、供水、供电

进行现场检查和隐患排查，共发现安全隐患 13 条，已下安全隐患整

改通知书，针对以上隐患，按照治理责任、措施、资金、时间、预

案“五落实”的要求进行整改，整改率 100％。    

3、重大危险源监控管理。 

根据 年度评价报告，我单位未构成重大危险源。 

     4、接受各级安监部门监督检查。 

报告期内接受各级安监部门监督检查的次数为 2次，未受到安

全生产行政处罚。检查出来的安全隐患按时整改完成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2年 4 月 15日 


